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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武汉设计工程学院国际学生管理规定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教育对外开放政策，规范国际学生

的招生与管理工作，提升学校国际化办学水平，促进多文化

交流与融合，根据《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管理办法》（教

育部令第 42 号）及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我校办学实际，特

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我校国际学生的招生及管理工

作，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管理规定适用于武汉设计工程学院全日制国

际本科生及非学历短期交流学习国际生的招生和管理工作。

第三条 招收国际学生旨在促进国际文化交流、提高学

校国际声誉、构建多元化教育环境，实现互学互鉴、共同发

展的目标。

第二章 招生条件与程序

第四条 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及我校规章制度，尊重中国

社会道德规范及文化传统。

第五条具备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身心健康。

第六条持有有效外国国籍护照。

第七条具有与申请学位相匹配的学历背景：

本科生：需具备高中毕业证书或同等学历；

非学历短期生：需具备相应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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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招生程序

第八条 国际学生通过学校国际交流处提交申请材料，

包括申请表、外国国籍护照复印件、学历证书、推荐信等。

第九条 国际交流处审核申请材料。

第十条 学校对拟录取学生进行审批，发放《录取通知

书》和《外国留学人员来华签证申请表》（JW202 表）

第十一条 国际学生应凭录取通知书办理签证入境手

续，并按规定时间报到注册。

第四章 注册与管理

第十二条 国际学生应依据通知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办

理报到注册手续，完成入学体检和居留许可申请。

第十三条 因特殊情况无法按时报到的国际学生，应提

前提交书面申请，经学校批准后方可延期报到；未按规定报

道且未申请延期的，视为放弃入学资格。

第五章 学籍管理

第十四条学校为注册入学的国际学生建立个人档案并

纳入统一学籍管理。

第十五条国际学生应严格遵守学籍管理规定，按时完成

课程要求，参加考试、实践。

第六章 教学培养

第十六条国际学生应修读与其专业方向相符合的课程，

完成培养方案要求的学习任务。

第十七条学校为国际学生开设汉语及中国文化课程，帮

助国际学生更好融入校园及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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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日常管理

第十六条 国际学生的住宿、校内生活及校外活动须服

从学校国际交流处及相关职能部门的安排，遵守宿舍管理规

定及校内公共秩序。

第十七条 国际学生在校期间如违反中国法律法规或学

校纪律，学校将依据相关规定给予告诫。

第十八条 国际交流处将定期组织思想道德教育及日常

行为规范培训，帮助国际学生树立良好的道德观念和行为习

惯。

第十九条 国际学生须严格遵守校内安全管理规定，自

觉配合学校保卫处的安全检查与管理工作，包括但不限于以

下事项：

1.按规定办理住宿登记，未经学校批准不得擅自更换住

宿地点或私自留宿他人；

2.严禁参与任何危害校园安全的活动，如私自组织集

会、传播非法信息或携带违禁物品；

3.遵守校内交通管理规定，不得违规驾驶或使用未经登

记的交通工具；

4.国际学生应增强安全防范意识，避免参与校外高风险

活动，并在紧急情况下及时向保卫处或学校相关部门报告；

5.外出旅行或长时间离校须提前向国际交流处报备，并

告知具体行程安排与联系方式。

第二十条 保卫处将不定期开展安全教育与培训活动，

包括消防演练、法律知识讲座等，提升国际学生的安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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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应急处置能力。

第二十一条 国际学生如发现校内安全隐患或突发事

件，应第一时间向保卫处或国际交流处报告，以便及时处理。

第八章 收费标准

第二十二条 国际学生的学费、住宿费及其他费用按武

汉设计工程学学费收费标准执行。

第二十三条 短期课程费用根据具体项目单独核算。

第九章 奖学金支持

第二十四条 学校全日制为优秀国际学生提供奖学金支

持，包括全额、部分学费减免及其他表彰形式。

第二十五条 奖学金评定依据学生学业表现及综合素

质，具体评选办法由国际交流处会同学工处共同制定实施。

第十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管理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正式施行。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的最终解释权归武汉设计工程学院

国际交流处所有。


